
上市、上櫃、興櫃股票交易所得申請選定 

或變更選定課稅方式申請書 

本人 年度 
上市、上櫃、興櫃

股票交易所得 

□申請選定 

□變更選定 
課稅方式 

依□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2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核實課稅(分開計稅、
合併報繳)。 

□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2第 4項及第 5項規定設算課稅(就源扣繳、

分離課稅)。 
 

    

此 致 

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
證券帳號： 

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    話：(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夜)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註 1：個人之上市、上櫃、興櫃股票交易所得，應自 101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15 日止，向其證券戶所
屬證券商申請選定自 102 年起採核實課稅；其於 101 年 11 月 16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首次開立證券戶者，
得於開戶時申請選定，並自 102 年起適用；其於 102 年 1 月 1 日以後首次開立證券戶者，得於開戶時申請
選定，並自申請當年度適用。 

註 2：個人如欲變更選定次年度（即 103 年度）之課稅方式（包括申請選定 103 年核實課稅或變更選定為設算課
稅），應自 102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向其證券戶所屬證券商提出申請。 

註 3：個人開立二個以上證券戶者，其所有證券戶同一年度選定之證券交易所得課稅方式應一致，年度中不得變
更；同一年度於不同證券戶選定之課稅方式不一致者，視為選定核實課稅。 

 


